Myth 神話 「神話」是一個含義鬆散，又極易引起誤會的詞語，特別在神學家中，它幾乎是人言人殊。假如我們說以後也不准用這詞語，也不算是壞事。
一般人認為，神話是指虛構的故事，故它是一貶詞，指不可信的。但傳統上，它是指人替神祇想像出來的故事，這些神祇與人有相同的行為，只不過具有超人的力量而已。另一個與此意義頗接近的用法，是指與宗教儀式並行的故事，有些人還說這些故事是宗教儀式的根據。譬如，希臘神話中德美特（Demeter）與她的女兒波斯芳尼（Persephone）的故事〔波斯芳尼與普盧托（Pluto）結婚，然後每年有六個月在地府與丈夫團聚，六個月與母親在陽間同住〕，在雅典附近之依流西斯（Eleusis）的奧祕宗教（Mystery 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821,Name=Mystery Religion}）*均會背誦，作為舉行祭儀的解釋。近代一些學者認為此等神話反映出人某些最基本的思想形態。
神話這詞語用在神學討論中，卻有四個頗不同的含義，此四義可以同時出現在任何一種特定的情況︰
1.神話可以是初民在沒有近代歷史及科學的思想時，用來解釋萬物之起源的故事；這是現代人有時對神話一詞有不良評價的原因。
2.神話可以是人以故事的形式，來描述他過去經驗的一種媒介，就如人藉虛構的人物，來解釋他的社會責任或「社會契約」，就屬於這一類。
3.神話可以具有表徵的價值，因此滿有詩意及感情上的吸引力，並且能按新的經驗重新解釋它。人類最深之窘境，就常是用神話形式來表達的。
4.神話一詞又常是指那些論及神或超然靈體之活動的故事。
創世記三章論到人的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*，就可說是具有上述功能的表達方法︰1.它的目的是解釋罪與背逆怎樣進入世界。2.它能描述現今人類墮落的情況，次經巴錄二書有這麼一句話︰「我們每一個人都成了自己的亞當」（54:19）。它以故事的形式來解釋我們現今的苦況。3.採用的象徵語言足以作進一步發展的空間，而所發展出來的，又能誘發進一步的了解和新的意念。4.故事人物包括神和一條會說話的蛇。
我們說這故事具有神話的功能，這種定位能幫助我們認識幾點事實︰1.說某個故事是神話，絕不等於說它的歷史真實性有問題，它只是一種表達的方法，一種文體（genre）的形式，其中心思想只在乎指出它是怎樣運作而已（就如一個比喻可以是本於歷史事實，也可以是虛構出來的）；故神話可以採用歷史作素材，也可以不採用。舉例，布魯斯（F. F. Bruce）就曾指出，出埃及記一～十五章亦可以視之為一神話形式，目的是解釋以色列怎樣舉行逾越節，「但──正是在這裡我們能看出以色列的信仰，與她鄰近國家的信仰為什麼會這樣不同──這裡的神話……是本於真實發生在歷史的事實，就是神以祂大能的工作，向以色列人自我啟示」（C. Brown, ed., History, Criticism and Faith, Leicester, 1976, p. 80）。
2.神話這種體裁，最重要的問題不在其歷史性是否可靠，只在乎它要傳遞的信息是否真實，就如，一個告訴我們人是墮落的神話，明顯地是真實的；一個神話告訴我們人並沒有罪，則明顯地是不真實的，因為它與我們的經驗不符。
3.神話是一種深被人認識的文學體裁，我們看不出為什麼聖經在原則上不能運用這體裁。
我們必須分開神話歷史性的真理與神話是否真實這兩個問題，不要把它們等同或混在一起；神話可以是真實的，儘管其素材是虛構的，就如比喻的情況。假如我們要探討創世記三章是否本於歷史事實來寫的問題，就要研究這故事的性質、寫作的過程，也要研究新約怎樣論到亞當（Ada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,Name=Adam}）*這人物。
說聖經含有神話的成分，的確又會構成一些問題。有些新約作者明顯地拒絕「神話」（提前四7，作「荒渺的話」；彼後一16）一詞；作者是藉此指出，基督教真理與異教之神話是不同的。至於舊約，作者並沒有全盤採用異教的神話，但就如上面所指出，我們不應否定他們可能會就神話的角度，來採用某種素材。同樣地，我們也可以發現，異教神話亦會採用聖經的概念或故事，不過其影響力就算是有，也很微小。
我們的困難是，聖經中有些記載是歷史性的，卻被某些人以神話一詞而抹殺，意思就是不可信的，由史特勞斯（Strauss{\LinkToBook:TopicID=1116,Name=Strauss, David Friedrich 史特勞斯}）*到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*，以至「道成肉身之神話」（Myth of God Incarnate）一派都如是。他們把基督教一些最基本的信仰──道成肉身（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*、代贖死亡（參贖罪，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*）、復活（基督的復活，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}*）和耶穌再來（參末世論，Escha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}*）──全看作是不可信的神話；有些學者甚至認為，它們都要從神學中除掉。另些人則認為，這些神話所表達的人類自我了解是好的，卻要脫去其神話外衣（即化除神話，Demytholog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49,Name=Demythologization}*），然後再用現代的方法解釋，使不相信超自然的現代人可以接受。
這等建議是十分有問題的。基本上說，它以為聖經的真理，必須按現代科學及惟物的思想觀作標準來衡量，卻完全忽略了一個事實︰聖經正是批判這種無神的觀點。再者，神話一詞極惹爭議，它本身又沒有嚴謹的界定，結果人就會把一切他個人不喜歡的概念，全稱作神話而丟棄，連給予個別不同之界定的功夫也省了，結果對解釋或澄清思想一點都沒有幫助。例如，古代人的「三層宇宙」，與聖經的真理沒有必要的關係，現代人也大可以不認同這種宇宙觀；但以「神話式」或「科學前期」來拒絕此等思想，與拒絕道成肉身的真理，是完全不同的。我們的危險是，任何「涉及神的故事」，我們都以神話為藉口而揚棄，是不妥當的，因為如上所說，我們若說神話的其中一個定義，乃是「涉及神的故事」，就不能再以此來否決神話，不然就犯上邏輯的毛病；換言之，我們不能這樣簡化地把一切涉及神的故事置諸不理。
說神話只是人對自然界及存在的反思，也是有問題的，因為聖經作者頗清楚地陳示了一個原則︰凡是關於人之存在的語句，都與神之本性及存在有關。這倒不是說我們不需努力解釋聖經的語句，使現代人也能明白；我們只是說，在重釋的過程中要注意的是︰我們必須努力把原先作者要說的，忠實又達意地傳遞出來（參釋經學，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*）。我們不應做的乃是，以現代人的標準強加於聖經，硬說這些是容許的，那些是不容許的；這樣一來，就不再是解釋，而是重寫聖經了。
我們必須承認，好些被現代學者評之為「神話」的經文，其實只是以一種類比法（Ana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4,Name=Analogy}）*或表記（Symbol{\LinkToBook:TopicID=1132,Name=Symbol}）*的語言，來談及非語言能完全捕捉的神；解釋的辦法不是把它完全拋棄，乃是嘗試進入神啟示的邏輯（Theo-logia），抓住它的核心思想，然後用現代人的語言解釋出來。
另參︰釋經學（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；

神學代模（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}）；

表記（Symbol{\LinkToBook:TopicID=1132,Name=Symbol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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